
訂定有關「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36

條之2及第37條之相關規定，自即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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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字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3.01.04.  金管證券字第1120385996號令

發文日期：民國113年1月4日

一、依據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三十六

　　條之二及第三十七條規定辦理。

二、下列各款所定服務事業，應指派副總經理以上或職責相當之人兼任資

　　訊安全長，綜理資訊安全政策推動及資源調度事務：

　　（一）證券商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以下同）四十億元以上或電子下

　　　　　單達一定比率。電子下單一定比率指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

　　　　　1.網際網路下單加計電子式專屬線路下單（Direct Market Ac

　　　　　　cess，以下簡稱 DMA）成交金額達公司成交金額百分之六十

　　　　　　。

　　　　　2.經紀業務成交金額市占率達全市場百分之二。

　　　　　3.自然人客戶數達公司客戶數百分之五十。

　　（二）期貨商實收資本額達十億元以上，且電子下單達一定比率。電

　　　　　子下單一定比率指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

　　　　　1.網際網路下單加計 DMA下單成交口數達公司成交口數百分之

　　　　　　六十。

　　　　　2.經紀業務成交口數市占率達全市場百分之二。

　　　　　3.自然人客戶數達公司客戶數百分之五十。

　　（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經營接受客戶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證券投

　　　　　資顧問事業（以下簡稱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前一年度月平均境

　　　　　內外管理資產規模達五千億元以上。

　　（四）證券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期貨交易所及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

三、各服務事業應配置適當人力資源及設備負責資訊安全制度之規劃、監

　　控及執行資訊安全管理作業，所稱配置適當人力資源之規定如下：

　　（一）實收資本額達二百億元以上之證券商、期貨業、證券金融事業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信用評等事業，應

　　　　　設置資訊安全專責單位，該單位應配置專責主管及至少三名專

　　　　　責人員，專門負責資訊安全相關工作或職務，不得兼辦資訊或

　　　　　其他與職務有利益衝突之業務。

　　（二）實收資本額未達二百億元之證券商、期貨業、證券金融事業、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信用評等事業：

　　　　　1.實收資本額達一百億元以上，未達二百億元者，應配置資訊

　　　　　　安全主管及至少三名資訊安全人員。但已設置資訊安全專責

　　　　　　單位者，得配置專責主管及二名專責人員。



　　　　　2.實收資本額達四十億元以上，未達一百億元者，應配置資訊

　　　　　　安全主管及至少二名資訊安全人員。

　　　　　3.實收資本額未達四十億元者，應配置至少一名資訊安全人員

　　　　　　。

　　（三）證券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期貨交易所及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應設置資訊安全專責單位，該單位應配置專責主管及必

　　　　　要專責人員，專門負責資訊安全相關工作或職務，不得兼辦資

　　　　　訊或其他與職務有利益衝突之業務。

四、前點第二款資訊安全主管及人員除兼辦資訊職務外，不得兼辦其他與

　　職務有利益衝突之業務。

五、外國金融機構、證券商、期貨業及信用評等事業依證券商設置標準、

　　期貨商設置標準、信用評等事業管理規則規定，在國內設立分支機構

　　經營或兼營證券、期貨、信用評等業務者，第二點及第三點之實收資

　　本額改按指撥營運資金計算。

六、各服務事業應於符合第二點及第三點適用條件起六個月內調整之。

七、各服務事業應將資訊安全整體執行情形納入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並

　　提報董事會通過，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將該聲明書內容揭露

　　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八、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三日金管證券字第

　　一一一０三八四五九六號令，自即日廢止。


